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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部门职能 

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

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,按照省委、市委工作要求,在履

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集中统

一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负责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制度，负责生

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，负责监督管理市减排目

标的落实，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，指导协调和监督

生态保护修复工作，负责民用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，负

责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，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工作，负责

应付气候变化工作，组织开展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，统一

负责全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，组织指导和协调生态环境宣传

教育工作，开展生态环境科技工作，开展生态环境合作交流，

完成市委、市政府和省生态环境厅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

2023 年度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

市政府、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部署要求，以绿美

江门生态建设为牵引，统筹推动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取

得扎实成效，深入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取得积极进展，持续擦

亮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，不断提升环境执法效能，有力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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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的成效。 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情况 

1、2023 年 11 月省第二批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

我市督察期间，我局提请市委、市政府成立市协调联络组，

统筹协调 7个专项工作组高效配合保障完成督察工作。省督

察组进驻期间交办的 147 件信访案件，已办结 133 件，阶段

办结 11件，办结率 97.96%。 

2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。一是深入打好蓝天保卫

战。聚焦 PM2.5和臭氧协同控制，统筹落实重点防控区工业

源、移动源、面源污染常态化精细化防控，严格落实大气国

控站点“一站一策”污染防控，科学落实污染天气“防重抢

轻”要求，持续提升空气质量。2023 年我市空气质量优良天

数比率（AQI 达标率）同比改善 3.9 个百分点，空气质量综

合指数同比改善 4.7%，改善幅度在全国 168个重点城市及全

省 21 个地级市中均排名前列。二是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。

聚焦重点流域断面水质巩固提升，持续推进潭江分段治理，

统筹落实控源截污，全力打好潭江牛湾国考断面水质达标攻

坚战。2023年我市水环境质量排名全省第 7，同比提升 6位；

水质指数同比改善 3.98%，改善幅度排名全省第 2。三是深

入打好净土保卫战。聚焦环境风险防控，深入实施土壤和固

体废物污染防治攻坚行动。我市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和受

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均完成省下达目标任务。四是深入学习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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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将“无废城市”建设作为推动城市

全面绿色转型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，不断探索开创

绿色低碳发展“江门样板”。近期，省无废办对我市“无废

城市”建设试点成效进行了评估，对我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

取得的成效表示充分肯定，初步评定我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

工作位于全省前列。 

3、坚持优化服务，持续擦亮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。一

是充分发挥环评审批源头防控作用。落实“三线一单”分区

管控要求，严格“两高”项目环评审查，坚决遏制“两高”

项目盲目发展。二是推进行政审批提速增效。积极实施环评

豁免、承诺制审批等措施，报告书和报告表均 1个工作日内

即可办结，全年实行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建设项目 8 个，豁

免环评项目 157个，简化环评编制内容项目 23个。 

4、组织专项执法行动，精准有效打击一批环境违法行

为。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37758人次，检查企业 16384家次，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378宗。 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

1.部门整体支出完成情况 

全年总支出完成 6,771.02 万元，为市人大审议本部门

预算总支出 7,968.73 万元的 84.97%，减支 1,197.71 万元，

减 15.03%。 

2.支出完成主要构成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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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支出完成 2,870.15 万元，为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

门预算支出 2,742.01 万元的 104.67%；日常公用支出完成

228.86 万元，为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门预算支出 287.96 万

元的 79.48%；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完成 271.66 万元，为

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门预算支出 238.44 万元的 113.93%；项

目支出完成 2,802.41 万元，为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门预算

支出 4,700.32 万元的 59.62%；结转 2024 年支出 597.94 万

元。 

3.减支的主要原因 

财政拨款减收 1,197.71 万元，主要原因：一是上级资

金经审批后转移支付至各县(市、区)使用，二是年中压减预

算。 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 

（一）自评结论 

2023年，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中有进、持续改善，绿色

动能不断释放、生态底色愈发凸显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，

AQI 达标率（85.8%）同比提升 3.9 个百分点，PM2.5 年均浓

度为 22.4微克/立方米，优于省下达考核目标要求（22.8微

克/立方米），且连续 4 年优于世卫组织过渡期第二阶段标

准（25 微克/立方米），综合指数（3.24）同比改善 4.7%，

改善幅度全省排名第一，在全省的排名同比提升 2 位。水环

境质量稳中有进，地表水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、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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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率、主要入海河流

水质达标率均实现 100%，地表水 1-11 月全省城市省考断面

水环境质量中排名第 7位，同比提升 6位，改善幅度全省排

名第 2。近岸海域水质持续改善，水质优良面积比例 82.3%，

同比提升 5.9%，海域水质在珠江口 6 市位列第一。生态环境

基础持续夯实，全市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 100%；“无

废城市”建设稳步推进，全市危险废物处置能力突破 100 万

吨/年；生态环境领域信访举报数同比下降 1.27%，实现“三

连降”，办结率稳定保持 100%；全市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

环境事件。 

（二）履职效能分析 

2023 年由我局牵头的 19 项市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全部按

时完成。我市在 2023年公布的 2022 年度全省环境保护责任

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列为良好。 

1、项目支出情况 

局 2023 年项目实际支出 2802.41 万元，其中，涉及市

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和各项上级考核指标的项目的预算资金

使用情况及项目具体说明如下： 

（1）环境保护管理经费实际支出 349.64 万元。包含环

保统计与调查 11.28 万元，环保专项资金及环保项目评审费

219.67 元，环境保护宣传工作经费 22.75 元，环境保护执法

经费 76.58万元，核应急工作经费 2.3万元，执法服装经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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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5 万元，污染源监测系统运作经费 2.67 万元，信息网络

维护及软件购置更新 7万元，固体废物处理服务及污染事故

处理工作经费 1.3 万元，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监测运行费

4.45万元。 

（2）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实际支出 586.2 万元。包含污

染防治资金 262.57 万元，环境监管能力建设资金 323.63 万

元。 

（3）结转以前年度省级以上环保专项资金预算实际支

出 422.84 万元。根据省生态环境部门对生态环境管理工作

要求，开展 2022 年核应急项目、媒体宣传与环境宣教系列

活动、江门市本级生态环境项目方案编制工作、江门市涉挥

发性有机物企业分级核实与整治评估、江门市市区黑烟车电

子抓拍系统扩建、江门市空气质量和重点污染源实时监控及

综合分析服务等业务。 

（4）2023 年度省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支出 1335.98 万

元，包含水污染防治和省内外流域生态补偿 84.75 万元，近

岸海域污染防治 232.4万元，大气污染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

554.03 万元，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90 万元，固体废物与

化学品污染防治 268.37 万元，生态环境监管与督察 78.43

万元，2023年场外核应急资金 28万元。 

2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实现程度。 

（1）数量指标方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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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出动执法人员 2781人次，达到约 2500 人次的预

期绩效目标； 

2023 年完成检查营运柴油车用车大户 69 家，达到不少

于 69 家的预期绩效目标； 

2023 年检查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115 家，达到不少于

95 家预期绩效目标； 

2023年生态环境执法检查企业 872 家次，达到约 840 家

次的预期绩效目标； 

2023年环境影响报告书评估数 70个，达到不少于 57 个

的预期绩效目标； 

2023年刊登媒体宣传专版个数 3个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； 

2023年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场次数 4场，达到不

少于 4场的预期绩效目标。 

2、质量指标方面 

农村环境整治目标任务完成率，达到 100%的预期绩效目

标； 

依法按时答辩、出庭应诉率达到 100%的预期绩效目标； 

地表水水优良（达到或优于Ⅲ类）比例完成省下达的任

务目标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； 

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%的预期绩

效目标； 

突发环境事件处理率达到 100%的预期绩效目标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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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评评估率达到 100%的预期绩效目标； 

重点排污单位传输效率为 96.4%，达到≥95%的预期绩效

目标； 

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%的预期绩效目标。 

3、社会效益指标方面 

网络安全重大事故发生数 0起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。 

4、生态效益指标方面 

2023 年 PM2.5 年均浓度为 22.4毫克/立方米，达到不大

于 35 毫克/立方米的预期绩效目标。 

5、可持续影响指标方面 

固体（危险）废物管理规范化持续提高，达到预期绩效

目标。 

（三）管理效率分析 

我局高度重视资金的规范使用管理工作：一是建章立

制，印发了预算、财务管理、采购、合同、固定资产、三公

经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等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。二

是提前制定年度支出计划，按月调度、通报资金项目支出进

度和实施情况，对资金执行进度慢的地区和单位采取发提醒

函、现场督导等方式推动项目实施。加大对各级专项资金预

算执行和绩效目标实施情况的监督，严格落实资金预算和绩

效目标“双监控”机制，强化过程监督和环节管控，及时纠

偏纠错并做好考评（验收）及绩效评价工作，形成闭环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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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度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取得较好成效：一是厉行节约

过紧日子，根据市财政压减支出工作要求，2023年度完成市

本级财政支出指标压减金额为 648.85 万元。同时，从严控

制“三公”经费开支，全年实际支出比预算有所节约。“三

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18.03 万元，完成预算 38.4

万元的 46.95% 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 0 万

元，完成预算 0 万元的 0% ；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决算为

15.08 万元，完成预算 35.7 万元的 42.24%；公务接待费支

出决算为 0.84万元，完成预算 2.7 万元的 31.11% 。三是落

实好政府采购工作，涉及政府采购项目金额 1467.41 万元，

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%；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工作，我局设置固

定资产明细账和卡片账，配置合理、使用合规，每年定期委

托第三方公司盘点部门资产并出具盘点报告。四是根据市财

政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有关要求，按期完成 2023 年度部门

及各直属事业单位预算公开工作及 2022 年度部门及各直属

事业单位决算公开工作。 

（四）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

施。 

无。 

三、其他自评情况 

完成江门市 2021-2022年中央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自

查报告、江门市 2023年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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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上年度绩效自评或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整改情况 

1、强化内控建设体系建设，为加强项目采购管理，我

局两次修订《江门市生态环境局采购管理制度（2023 年第二

次修订）》，规范采购流程，防范廉政风险。 

2、综合上年度绩效评价存在问题，在 2024年度预算中

按照部门预算管理和绩效目标管理的要求，设置内容明确、

指向精准、重点突出、指标科学、易于衡量、约束有力的绩

效指标。 


